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指引
——重庆市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专班办公室
为规范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火灾事故发生，特制订本指引，供人员密集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参考运用。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仅适用于全市人员密集场所因新建、改建、扩建、装饰装修、拆除等开展的动火作业。动火作业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产生明火的工艺设施以外的禁火区内从事可能产生火焰、火花或炽热表面的非常规作业。常见的动火作业包括但不限于电焊、气焊、气割、喷灯、电钻、砂轮、打磨等。
二、审批责任
1.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动火作业必须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人员密集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制定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动火作业审批和安全管理。
2.除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必须24小时营业使用的场所外，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禁止在使用、营业期间动火作业。
3.人员密集场所经营管理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明确动火作业安全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动火作业申请受理审查、现场安全监护等工作。
4.人员密集场所经营管理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明确动火作业审批权限，动火作业可以由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审批。
5.火灾风险高或者需要在使用营业期间动火作业的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实行动火作业分级审批，在火灾高风险区域或在使用营业期间动火作业的必须由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审批同意。
三、审批流程
1.实施动火作业应当向单位明确的管理部门提交申请，属于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应同步向属地乡镇（街道）或政府明确的监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申请（备案登记）内容应当注明动火作业的起止时间、具体位置、采取的安全管控措施，开展电焊、气焊、气割作业还应当注明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2.管理部门接到动火作业申请后应当进行安全审查。
（1）电焊、气焊、气割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焊接与热切割或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人证是否相符、证书是否真实有效。
（2）医院、社会福利院等场所在营业使用期间动火作业，动火作业区域是否与其他区域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3）动火作业点10米范围内的可燃物是否清理，无法清理可燃物的是否采取了不燃板材隔挡、防火毯覆盖等安全措施。
（4）动火作业点周边楼地板的孔洞、缝隙、地沟是否已清除可燃物，并用不燃板材、防火毯覆盖或填砂等措施隔离。
（5）高空动火作业是否采取使用接火盘、防火隔板等防止焊渣飞溅的措施。
（6）动火点周围规定距离内是否有易燃易爆化学品储存、装卸、排放、喷涂等可能引起火灾爆炸的危险作业。
（7）作业现场是否配备灭火器，现场有消火栓的是否将水枪水带与消火栓连接做好火灾扑救准备。
（8）动火作业人员是否会使用灭火器和消火栓。
（9）其他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的风险是否已消除或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
3.管理部门应当记录安全审查情况，对符合动火作业条件的提请单位相关负责人签发《动火作业票》。
4.执业人员和单位审批人员可通过“渝快办”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动火审批”应用完成动火作业线上报备审批流程。
四、作业过程管控
1.动火作业前，归口管理部门应当在建筑主入口、作业现场和其他重点显著位置悬挂、粘贴动火公告，并指定至少1名工作人员负责对动火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监护。
2.监护人员应当对照《动火作业票》核实相关安全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确认无误后方可准许实施动火作业。
3.动火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动火作业票》注明的时间、地点和安全措施作业并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操作规程；监护人员发现违规操作行为或者风险隐患应当及时制止动火作业。
4.动火作业过程中如发生火情，动火作业和监护人员应当及时扑救初起火灾，拨打“119”电话报警，报告单位相关负责人组织初起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
5.动火作业结束后，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进行安全检查，确认无遗留火源后方可撤离。
6.动火作业结束后《动火作业票》应当存档备查。
五、监督与奖励
1.人员密集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将动火作业纳入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内容，发现未经审批违规动火作业、动火作业存在火灾风险的应当立即制止，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2.人员密集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将动火作业安全管控纳入单位奖惩规定，严肃惩处违反动火作业管理规定的部门和人员。

